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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孙公司向银

行申请授信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以 4 票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

向银行申请授信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李锂、李坦、单宇回避表

决。公司全资孙公司深圳市天道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道医药”）为保证

日常经营的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以下简称“中国

银行”）申请人民币3.4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1年；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期限2年。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共同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长李锂先生对

公司全资孙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实际授信的额度和期限、用途

及担保以银行批准为准。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李锂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任公司董事长，通过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公司41.57%的股权比例，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

条规定的关联自然人。 

 

三、银行授信及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天道医药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4 亿元，期限 1 年，用

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周转、生产线设备采购、置换他行贷款等。 

2、天道医药向招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 亿元，期限 2 年，用途

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贸易融资、国内买方保理、非融资

性国内保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等。 

3、实际授信的额度和期限与用途以银行批准为准。 

4、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为上述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5、公司尚未与上述银行签署相关授信和担保协议，待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就上述事项与银行进行磋商，并将授权公司董事

长李锂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

经济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担保不涉及担保费用，也不向上市公司收取其他任何费用，遵守了

自愿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  

天道医药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之前，其银行授信均由深圳市多普乐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和李锂先生提供担保。本次担保延续天道医药原有银行贷款安排，

有利于天道医药取得银行贷款，并降低天道医药的融资成本。  

（二）关联方为上市公司提供无偿担保符合市场普遍做法，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三）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六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关

于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为保证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为天道医药申请银行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2、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为上述天道医药

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次向全资孙公司提供

担保事项已履行了董事会的审批程序，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同意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天道医药合计人民币 5.4亿元的银行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为天道医药申请银行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侵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 

鉴于天道医药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其运营在公司管控范围内，监事会同意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其贷款业务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公司尚未与上述银行签署相关授信和担保协议，待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就上述事项与银行进行磋商，并将授权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